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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的生命經歷，常是以奉獻開頭的。許多基督徒都是等到奉獻了， 

才開始住在基督裡，與基督相交，而享受基督，經歷基督。所以可說， 

靈命第二層的第一個經歷，乃是奉獻。 

照正常的情形說，得救與奉獻，這兩個經歷，應該是緊緊相連的。一個 

得救的人，就該是一個奉獻的人。一個人一得救了，就應該奉獻給主。 

人若得救了，卻沒有奉獻，這是很不正常的情形。我們福音的工作，必 

須作得強到一個地步，使人一得救就奉獻才可以。 

說到奉獻這個經歷，無論怎樣講，總不外乎五個大點，就是：奉獻的根 

據，奉獻的動機，奉獻的意義，奉獻的目的，和奉獻的結果。這五個大 

點，可說包括了奉獻所有的內容。所以我們現在就照着這五個大點，來 

看奉獻這個經歷。 

壹 奉獻的根據－神的買 

奉獻的第一個大點，就是奉獻的根據。我們根據什麼，必須把自己奉獻 

給神？神又是根據什麼，要我們奉獻給祂？人無論作什麼事，都需要有 

根據。比方我們去住別人的房子，是因為我們曾出了代價，把它租來 

了，或是買來了。這個租，這個買，就是我們住人房子的根據。又如債 

主向人討債，是因為對方欠了他的債。這個欠債，就是他討債的根據。 

我們的神，是最合法的神，是最按理行事的神，祂作事都是合法的，也 

都是有根據的。祂不能在宇宙中，來得一件祂所沒有出過代價的東西； 

祂也不能向我們要求一件沒有根據的事物。所以神要我們奉獻給祂，也 

不能沒有根據。在這件事上，祂有一個很厲害的根據，就是祂的買。祂 

已經把我們買來了，所以祂才要求我們把自己奉獻給祂。 

林前六章二十節說，‘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我們的奉獻，就是根據神的 

這個買。比方說，你到福音書房去，看見那裡擺着千百本的書，但是你 

一本都不能拿，因為你沒有根據。假使你拿出十元買了其中的一本，你 

就能要求那本書歸於你，屬於你。你這個要求，乃是根據你那個買。奉 

獻的根據，也是這樣。為何神能要求我們奉獻給祂？因為祂買了我們。有人以

為說，我們奉獻給神，是因為神造了我們。這是不對的。奉獻不 

是根據神的創造，奉獻乃是根據神的買。我們在出埃及十三章二節看 

見，踰越節過後，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說，凡頭生的都要分別為聖歸給 

祂。這就是因為這些頭生的，乃是祂藉著羊羔的死所救贖的，是祂用羊 

羔的血所買來的。買就是買那個主權。神把我們買來，祂就有了一個主 

權，也就是有了一個根據，要求我們歸於祂，屬於祂。所以奉獻的根 

據，就是神的買。 

神買我們不是用別的，乃是用祂愛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彼前 



一 19。）這寶血的代價是何等重大，所以才稱作‘重價’。（林前六 

20。）神就是用這寶血作重價，把我們買了來，要我們歸於祂。 

我們還要追問，神是把我們從那裡買出來？有人以為說，神是把我們從 

撒但手下買出來，或是把我們從罪惡之下買出來，或是把我們從世界中 

買出來。這些說法，都是不合真理的。因為買，乃是承認原來的主權是 

合法的，所以也用合法的手續－買－來得着那個主權。撒但轄制我們， 

罪惡捆綁我們，世界霸佔我們，都是非法的，神從來不承認這些是合法 

的，所以神不需要用代價把我們從撒但、罪惡、或世界之下買出來。撒 

但、罪惡、和世界，把我們非法的搶去了，擄去了，霸佔了，神乃是藉 

著主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把我們救回來。所以從這一方面來說，乃是救， 

不是買。 

那麼，到底神是從那裡把我們買出來？加拉太四章五節說，‘要把律法 

以下的人贖出來。’這話給我們看見，神乃是把我們從律法以下贖出 

來，也就是把我們從律法以下買出來。為何神是把我們從律法以下買出 

來？因為我們犯罪墮落，不只是落到撒但、罪惡、和世界之下，而作了 

他們的俘虜，並且也是頂撞神的公義，觸犯神的律法，而成為罪人了。 

我們既成了罪人，就落到神的律法之下，被這律法看管，被這律法扣 

住。神的律法這樣把我們扣住，乃是完全公義合法的。所以神若要把我 

們從祂公義的律法以下釋放出來，就非付出完全的代價，來滿足祂律法 

的要求不可。這個代價，就是祂兒子為我們受死所流的寶血。這寶血既 

滿足了祂律法的要求，就把我們從祂公義的律法以下贖出來，也就是把 

我們從祂的律法以下買出來了。所以從我們得着救贖那一天起，我們就 

脫離了律法的管轄，而不再在律法的權下了。從前我們是屬於律法的， 

現在是屬於神的了；從前我們的主權是在律法之下，現在是轉到神的手 

中了。神就是根據這個主權的轉移，來要求我們將自己奉獻給祂。所以 

神在我們身上這個買來的主權，就是我們該奉獻給神的根據。當我們帶領別人

奉獻，或是審查自己的奉獻，都必須注意這奉獻的根 

據。我們必須看見，我們乃是神所買來的，我們的主權已經轉給神了， 

所以就不再在我們自己的手中，我們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人這樣看見了 

奉獻的根據，他的奉獻才是穩妥的，才是牢靠的。 

我們若來追查基督徒奉獻的經歷，絶大多數都是由於主愛的激勵。這個 

動機，實在是好的，也是該的。但一個人若單因着主愛的激勵，而把自 

己奉獻給主，這個奉獻夠不夠穩妥？經歷告訴我們，是不夠穩妥的。因 

為愛是一個心情高興的故事。心情高興了就愛，不高興了就不愛。今天 

有愛的心情，就奉獻了，明天沒有愛的心情，就不奉獻了。所以奉獻若 

單純是一個愛的故事，就不夠穩妥，常會隨着不穩的心情而變動。只有 

當我們看見了奉獻的根據，知道奉獻是根據一個買的故事，這個奉獻才 

穩妥，才牢靠。因為買不是心情的問題，乃是主權的問題。神已經把我 



們買了，我們的主權已經屬於祂了，所以我們高興也得奉獻，不高興也 

得奉獻。 

我深深感覺，我們中間已經奉獻了的弟兄姊妹，真看見神的主權，而承 

認這個主權的，實在不多。所以我們還得回頭，來補這件事。我們的奉 

獻，不可僅是因着主愛的激勵，總得看見神在我們身上實在有一個主權 

該得着我們。因為跟隨主不都是興奮的，事奉主也不都是高興的。連我 

們多年事奉主的人，有時也會覺得事奉主實在不容易，但不事奉裡面又 

不行。有時真想放棄了，但又不能放棄。這就是因為看見了我們的主權 

是在神手裡，我們是被祂買去的，我們是屬於祂的，所以我們無論高興 

不高興，總不能不奉獻，不能不事奉。今天的人對於婚姻的事，結婚也 

憑高興，離婚也憑高興，光憑着心情，沒有認識主權。我們的奉獻卻不 

可這樣。真實的奉獻，遲早都得看見神這買的主權。高興是這樣，不高 

興也是這樣。就是將來我們站在審判台前，主審判我們奉獻的時候，也 

根本不是根據我們愛祂不愛祂，高興不高興，乃是根據我們是不是祂買 

的。是祂買的，就該奉獻，沒有話說。所以今後我們每逢題到奉獻，都 

不可忽略這奉獻的根據。 

我們看過了這些關於奉獻根據的話，頭腦可能領會了，心裡也可能接受 

了，但這還是不夠，還不能說我們就是有了奉獻的根據。我們還要在日 

常生活中，來實際的經歷這個。每當我們有事情發生，以致和神有爭執 

的時候，都要低下頭來說，‘神，我是你所買的奴僕，我的主權已經給 

你買去了。我在這裡宣告你的主權，我在這件事上還是讓你作主，讓你 

定規。’每當我們離開奉獻地位的時候，都該覺得是在那裡背叛，好像那個從

主人手下偷跑的奴僕阿尼西母一樣。（腓利門書。）每當我們前 

面擺着一個機會，給我們選擇的時候，我們都應當把這奉獻的根據－ 

買，當作腳下的一塊基石，穩穩的站在上面，而不敢離開。我們若這樣 

認真的去經歷，才算真的抓住了奉獻的根據。 

‘天路歷程’的作者本仁約翰，在殉道的時候，還表示無論神怎樣對待 

他，他都敬拜神。這就是他看見自己是賣身的奴隷，主權全操在買他的 

神手中，所以神願意怎樣對待他，他都沒有話說，只有敬拜。他知道， 

選擇就是逃避，接受就是奉獻。為此，他把一切的選擇讓給神，甘心接 

受神所有的安排，至死還站在這塊奉獻根據的基石上。他實在是一個認 

識神的主權，認識奉獻根據的人。我們認識奉獻的根據，也要到這個地 

步。 

貳 奉獻的動機－神的愛 

奉獻的動機，就是說到人奉獻的心情。一個好的奉獻，不只需要看見根 

據，也需要有動機。因為人雖然看見了他是神所買所贖的，雖然認識了 

這事實的根據，但這認識並不一定能摸着他的感覺，打動他的心情，叫 

他甘願奉獻給神。神所買的，如果是無生之物，像板凳、衣服，祂買了 



就可以隨意拿去使用。但神今天所買所贖的，乃是我們這些活的人，是 

有思想、有愛好、有意志的。神雖然要得着我們，我們卻不一定樂意給 

神得着。神雖然有合法的權利，有合法的根據，來得着我們，但我們卻 

不一定有心情願意讓神得着。所以神要我們奉獻，就還得來打動我們的 

心情，叫我們有一個愛的動機，肯奉獻給神。 

奉獻的動機，就是神的愛。聖靈何時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裡面，我們自 

然就甘心作一個愛的俘虜，而把自己奉獻給神。這種因着神的愛而有的 

奉獻，在聖經中有兩處說得非常清楚，就是林後五章十四至十五節，和 

羅馬十二章一節。 

林後五章十四至十五節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激勵原文有大水衝激 

的意思〕我們；…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 

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這就是說，主為我們受死的愛，像大水一 

樣的衝激我們，使我們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奉獻給祂，為祂而活。 

羅馬十二章一節說，‘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這裡所說神的慈悲，也就是神的愛。所以使徒保羅在這裡也是以 

神的愛來打動我們的心情，叫我們有了愛的動機，而肯把自己獻給神作為活

祭。這兩處聖經都給我們看見，神的愛乃是我們奉獻的動機。 

這個愛的動機，對於一個正常的奉獻，是非常必需的。因為我們的奉 

獻，若是單因着看見奉獻的根據，單因着認識神的主權而有的，這種奉 

獻，就可能只是理智的，並不能甜美，也難能厲害。我們的奉獻，若有 

愛的動機，就是在感覺裡碰着了神的愛。因着神這愛的衝激，我們就甘 

心情願的將自己奉獻給神。這樣的奉獻，才能甜美，才能厲害。 

這就如夫婦間的生活，如果只憑着主權的根據，就難得和睦甜美。真實 

夫婦的生活，不只在於主權的根據，更是在於愛。比方作妻子的對丈 

夫，乃是因着愛他，所以與他成為一體，與他一同生活。人在神面前真 

實的奉獻，也是這樣。因着摸着了神的愛，看見神實在是太可愛了，所 

以就把自己獻給祂。這樣看來，雖然因着愛而有的奉獻，會隨着心情改 

變，但從另一面說，厲害的奉獻又都是從愛的激勵來的。凡沒有經過主 

愛激勵的人，他的奉獻就不會好，也不會厲害，這是定規的。 

我們的詩歌第九十四首，（今八五首，）也是說到這個愛而奉獻的故 

事。那裡說，我每逢想到那拯救我的愛，整個身家就都忘懷了，因為這 

個愛太大了。又說，我看見祂在十字架上的情景，從祂的頭、腳和手 

上，憂情、慈愛和血而流；祂的全身滿被水血，如同穿上朱紅衣飾，這 

都是因着祂愛我！我看見了這個愛，就是能把整個宇宙都獻給祂，還是 

感覺羞愧。因為祂的愛太高超了、太尊貴了，我若想要報答祂的愛，我 

就是不認識祂的愛，就是玷污了祂的愛。祂的愛像一顆至寶的無價珍 

珠，而我們的奉獻不過像一件破爛的衣服，是太不相配了。有一天當聖 

靈把這個愛澆灌在我們裡面，我們也必會有這樣厲害的奉獻。不只如 



此，就是我們奉獻以後，要一直跟隨主走奉獻的道路，也必須不斷的得 

着主愛的激勵，摸着主愛的甜美。因為在奉獻的路上，常是有損失、有 

痛苦的，惟有常摸着主愛的人，才能在痛苦中反覺得甘甜。當初的使徒 

們，那樣被人凌辱、囚禁，卻因能被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而引為榮幸 

可樂的事。就是歷代的殉道者，他們能歡樂着接受死的痛苦，不肯棄絶 

主的名，都是因着他們摸着了主的甜美，受了主愛的激勵。所以我們和 

主之間的愛情，必須常常更新，這愛的動機，必須一直維持在我們裡 

面，我們的奉獻和事奉才能一直新鮮，一直甜美。 

總之，一個穩妥而厲害的奉獻，必須有這兩面：一面有根據，看見自己 

是神所買的，是屬於神的，理當奉獻給神；一面有動機，看見神對我的 

愛太大了，這愛激勵了我，使我甘願奉獻給神。叄 奉獻的意義－作祭 

人看見了奉獻的根據，也有了奉獻的動機，就肯奉獻了。那麼怎樣才算 

是奉獻？奉獻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羅馬十二章一節說，‘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給我們看見，奉獻的意 

義就是作‘祭’。 

什麼叫作祭？祭的意義又是怎樣？聖經給我們看見，一件東西從原來的 

地位，原來的用途，分別出來，擺在神的祭壇上專為著神，這一件東西 

就是祭。在舊約時代，人獻牛羊作祭，原則就是這樣。比方一頭牛，本 

來是住在牛圈中，是為著耕地、拉車用的。現在把它從牛圈中牽出來， 

帶到祭壇邊，這就是它的地位改了。然後又把它殺了，放在祭壇上，用 

火焚燒，化作馨香之氣歸給神，這就是它的用途變了。這樣，這頭牛就 

成為一個祭。所以祭的意義沒有別的，就是一個東西的地位改了、用途 

變了，擺在神的祭壇上專為著神了。無論是牛羊，是金銀、食物，一獻 

作祭，就從獻祭者的手中出來，不能再為他自己使用了，也不能再給他 

自己享受了。凡獻在壇上的祭物，都是歸給神，而為神使用，讓神享受 

的。所以簡單的說，作祭就是歸給神而為著神。 

我們把自己獻給神，當作活祭，也就是這兩面：一面是我們的地位改 

了，一面是我們的用途變了。我們認識了這奉獻的意義，就能鑒別人奉 

獻的真偽。人若說他奉獻了，我們就要追問，他的地位改了沒有？他的 

用途變了沒有？若是沒有，就不是一個祭，也就沒有真奉獻。因為沒有 

一件東西獻上作祭，而它的地位和用途是不改變的。所以真奉獻的人， 

都是從自己的手裡出來歸給神，而為著神的。 

我們平常送人禮物也是這樣。一件禮物送給人了，它的地位就不在我們 

手中，乃是在別人手中了；它的用途也不再為著我們，乃為著別人了。 

照樣，我們若是真奉獻了，從那一天起，我們的所在地位就必定改了， 

從前是在自己手裡，現在是在神手裡；從前是站在自己的道路上，現在 

是躺在神的祭壇上。同時我們這個人的用途，也必定變了。從前是為著 

自己的，也是向着世界的，現在是劃分出來，專為著神了。只有這樣的 



奉獻，才是真實的奉獻。 

我們這樣把自己獻上作祭，結果就能成為神的食物，使神得着滿足。當 

初以色列人所獻的祭物中，有的是獻給神用的，像金、銀、寶石、各色 

的綫、羊毛、羊皮等；有的就是獻給神作食物的，像獻作燔祭的牛、 

羊、鴿子、斑鳩等等。這些一獻作燔祭，就燒在祭壇上，化作馨香之氣，而成

為神的食物。（利二二 25。）神悅納了這些祭物的馨香之氣， 

就得着了滿足。 

這些獻祭的事，就是預表我們的奉獻。所以我們奉獻作祭的意義，也就 

是把自己獻給神，當作神所悅納的食物，使神得着滿足。我們這些人原 

來好像一堆白米，可以作這個用，也可以作那個用，有一天因着神的需 

要，就從原來的米堆中分別出來，又被作到一個地步，燒成飯，擺在神 

的飯桌－祭壇－上，就作了神的食物，而叫神得着滿足。這就是作祭的 

意義，也就是奉獻的意義。 

奉獻的意義，既是把我們自己獻給神，成為活祭，使神滿足，我們就要 

追問，自從我們奉獻以後，到底有多少實際的生活，實際的經歷，證明 

我們的確已經擺在祭壇上作了神的祭物？到底我們是否甘心作神的食 

物，使神得着滿足？真實的奉獻，都不是神逼的，乃是我們自甘情願 

的。沒有一樣是神自己伸手奪去的，都是人樂意獻上的。照樣，今天我 

們的奉獻，也該是自願獻上的，自願的躺在祭壇上，不敢動彈。別人可 

以自由行動，我們不敢隨便動作；別人可以計較甘苦，我們不敢遇難思 

遷；別人可以與神講理，與神爭執，我們不敢對神多說一句；別人可以 

避開神的旨意不談，免得受捆綁、受限制，我們卻寧可受神旨意的約 

束，甘心被囚禁在神的手中。這都是因為我們已經獻給神了，已經放在 

祭壇上了，已經是一個奉獻的人了。我們要一直能向神說，‘神阿，我 

沒有揀選，我已經奉獻給你了，我是在你的手中。’每當有事情臨到我 

們身上，我們都要這樣表示，都要這樣把自己留在神手中，實際的作了 

神的一個祭。這才是奉獻真實的意義！ 

肆 奉獻的目的－為神作 

奉獻的意義，既是作祭，就是為著神。所以奉獻的目的，就是為神用， 

為神作。但我們若要為神作，就必須先讓神作。只有讓神作過的人，才 

能為神作。我們讓神作了多少，才能為神作多少。我們若不讓神作，就 

為神作，無論怎樣慇勤，怎樣勞苦，都不能蒙神悅納。我們為神作而能 

蒙神悅納的，永遠不能超過我們所讓神作的。‘讓’是一個根據，‘為’是 

一個結果。有了‘讓’的根據，才能有‘為’的結果。這是一定不變的原 

則。所以我們奉獻給神，雖是為神作，但就着我們而論，卻是重在讓神 

作。奉獻的目的，就是讓神作，而達到為神作。 

關於這事，我們在舊約獻祭的事上，也可以看出來。比方人把牛羊殺 

了，獻作燔祭，若要蒙神悅納，就必須先經過神一番的工作，就是用火焚燒。



祭牲若沒有經過火燒，就是生的，也是腥的，神就無法悅納。今 

天我們的奉獻也是這樣。我們奉獻了，若不先讓神作工，就要來直接為 

神作工，直接來事奉神，那個工作，那個事奉，也就必是生的、野的、 

滿有腥味，叫神沒法悅納，更不能滿足。 

當初拿答、亞比戶，在神面前獻上凡火，結果就被神燒死。（利十 1～ 

2。）那樣獻上凡火，就是自己直接作工的原則。凡沒有經過神的對 

付，沒有經過神的工作，就來直接為神作工的，都如同獻上凡火，不只 

生野，而含有腥味，不能蒙神悅納，並且也是危險的，容易在神的工作 

上闖出大禍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一面是巴望弟兄姊妹愛神，奉獻給 

神；但另一面我們又真害怕人愛神了，奉獻了，就要直接來為神作工， 

直接來事奉神。凡是這種的作工，這種的事奉，都是危險的。我相信我 

們中間，只要有一百位弟兄姊妹，個個都受了主愛的激勵，而奉獻給 

主，要為主作工，卻都不先讓主作工，這一百個人就要天天爭吵，你要 

這樣為神作，我要那樣為神作，教會就非四分五裂不可。 

今天的教會這樣紊亂，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在此。當人把自己 

奉獻給神的時候，他的目的都是要為神作工，卻不認識或忽略了要先讓 

神作工。所以人沒有愛主，沒有奉獻的時候，好像還平安無事；當人愛 

主，奉獻了，要起來直接為神作工，結果就有許多人閙出問題，生出紊 

亂。 

就連我們的讀經，也是這樣。我們的頭腦若是生野的，沒有讓神作過 

工，讀經也就非常危險，一讀一解，就必想入非非。有的人不熱心讀經 

還好，一熱心讀就野了，讀出許多離奇錯誤的意思。他的熱是好的，他 

的野卻真叫人害怕。 

凡這樣沒有經神作過工，而直接來摸屬靈的事，都是很危險的。我們要 

摸屬靈的事，無論是作工、讀經，或是傳福音、治理教會，都必須先讓 

神作過工，受過神的破碎、折服和管治，而後來摸、來作，才能穩妥而 

沒有危險。 

所以我們都要很厲害的問自己，到底我們奉獻給神，是要直接為神作 

工，還是要先讓神作工？我們若不肯先讓神作工，我們就不能達到為神 

作工的目的。所以我們奉獻以後，不要先急着為神作什麼，乃要在祭壇 

上停下來，先讓神在我們身上作燒的工作，燒出一個結果來，使我們能 

為神作工。這樣的奉獻，這樣的作工，才是熟的，也就是復活的，才能 

蒙神悅納，叫神滿足。總之，奉獻的目的，就是讓神作，而達到為神作。 

伍 奉獻的結果－斷送前途 

奉獻的結果，就是叫我們完全歸神，而斷絶了我們和人、事、物，一切 

的關係，尤其是斷送了我們的前途。關於這個，我們還要從舊約獻祭的 

事上來看。比方有一隻牛被牽來作祭，它一被獻到祭壇上，立刻就和以 

前所有的關係都斷了；和它的主人斷了，和它的同伴斷了，和它的槽圈 



也斷了。再經過火的焚燒，就連它的原形、原狀，也都沒有了，它所有 

的精華都化作馨香之氣，歸給神了，最後剩下的不過是一堆灰，什麼都 

斷了，什麼都完了。這就是那只牛獻給神作祭的結果。我們的奉獻，既 

也是獻給神作祭，結果也必就是這樣斷送一切，讓神焚燒成灰，以至什 

麼都沒有了，什麼也都不是了。這個斷送一切，被燒成灰的結果，若在 

一個人身上看不見多少，他的奉獻就有問題。有的弟兄姊妹，奉獻以後 

還盼望能成為怎樣的一個人，這就證明他的前途還沒有斷送。 

我們所說的前途，不僅是指着我們在世界中的前途，也是指着我們在所 

謂基督教裡的前途。我們知道世界固然會引誘我們，叫我們對它有前途 

的盼望，但就是所謂的基督教，對我們也相當有引誘，叫我們對它有前 

途的盼望。比方有的人盼望作一個名傳道，有的人盼望成為一個環球佈 

道家，有的人盼望得到一個神學博士的學位，這些都是對前途的盼望。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蒙光照，我們就要發現，連我們盼望作工有更多的 

果效，盼望傳福音有更多的人得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被我們帶領 

起來愛主，盼望有更多的地方教會給我們一手建立起來－連這些盼望裡 

面，都藏着許多成分是為著建立我們的前途。我們看見別人前途的亨通 

就羡慕，看見別人工作的成就就心動，這也證明我們還是有前途的盼 

望。但這一切前途的盼望，在一個奉獻的人身上，都是絶對不能有的。 

一個真奉獻的人，就應該是一個斷送了前途的人，不只世界的前途斷送 

了，就連所謂屬靈的前途也斷送了。他不再為自己盼望什麼，他所有的 

盼望都在神那裡。所以他乃是單純的活在神手裡，神要他怎樣，他就怎 

樣；神要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結果如何，他不知道，也不顧慮。他 

只知道他是一個祭物，是完全歸給神的，祭壇永遠是他所該站的地位， 

一堆灰永遠是他所該有的結果，他的前途是完全斷送了。 

這前途的斷送，並不是事後不得已才斷送的，乃是事先就自甘斷送的。 

不是等到你生意虧本了，買賣作不成了，才斷送了；或是你受到人的排 

擠，職業丟了，才斷送了；也不是你留學去不成了，博士學位得不到 

了，才斷送了。這些都不是。前途的斷送乃是說，有很有利的生意等着你去

作，有非常好的職業等着你去就，或是有一個博士的學位等着你去 

得，但你為著主自甘放棄不要了。這才叫作斷送前途。就是整個埃及的 

榮華擺在你面前，你能對它點點頭說，‘再見吧，我要向迦南走去。’也 

許撒但還在背後一直招呼說，‘回來吧，這裡還有博士學位，這裡還有 

埃及皇宮，這機會多好，多難得。’就在那時候，你能爽快的對他 

說，‘去吧！這些不是我的分。’這才是真的斷送前途。 

今天有一件叫人難過的事，就是不少事奉主的人，竟然在基督教的世界 

裡有了前途。要知道，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墮落！這若不是證明人當初的 

奉獻有問題，就是證明人今天已經從祭壇上掉下去了。一個真實奉獻的 

人，頭一天就清楚，他的前途是沒有了。他若是還要前途，就不必到基 



督教裡面來。他知道任何的前途，都是他所絶對不能要的，因為他已經 

到祭壇上來了。有時他走在艱難的地方，好像膽子還大一點，知道自己 

還在祭壇上面，還在神的帶領中；有時他走在容易的地方，反倒有些害 

怕，怕他已經從祭壇上掉下來了，已經在神的帶領之外了。弟兄姊妹， 

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到底我們奉獻的結果是什麼？到底我們的一切是 

否都在祭壇上變成了灰？我們的前途是否全都斷送了？或者還留下一 

點，可以有希望？ 

我們每個人都該在神面前徹底解決這奉獻的問題。奉獻若沒有弄好，我 

們的事奉，我們屬靈的光景，遲早要出毛病。因為前途的試探太多又太 

大了！特別是對於那些有一點恩賜，在外面能給神有一點使用的人，這 

試探尤其厲害！有很多引誘，很多事故，很多環境，都能叫我們不知不 

覺的就失去了奉獻。我們如果要勝過這些試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在 

頭一天奉獻的時候，就要把所有的前途，斷送得乾淨，斷送得徹底。這 

就是說，既是奉獻了，一切就了了。 

‘話語職事’正刊第四十期，曾刊過一篇達秘小傳，說到達秘一生的故 

事。那裡給我們看見，他實在是個奉獻的人。他在前一個世紀，大為主 

使用，有千萬個人從他得到了屬靈的幫助。但是直到老年，他所走的路 

還是正直的。他很可以有名望、有地位，但是他不要。那篇小傳裡記載 

他年老的時候，有一次去義大利旅行作工，在一所極簡陋的旅館裡過 

夜。他極其睏乏，就把頭俯在兩手之間，輕聲的唱說，‘我今撇下一切 

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穌。’就是在那種情景之下，他還是沒有怨嘆，沒 

有後悔，反倒歡樂的唱這首詩歌。我讀到那裡，實在受感動，覺得他直 

到末了，還能保持着斷送前途的結果。他年紀雖然衰老了，他的奉獻卻 

沒有衰老，還是像起初奉獻的時候一樣新鮮。弟兄姊妹們，這斷送前途的結

果，也該這樣一直新鮮的維持在我們身 

上。不要讓我們的奉獻變老了。奉獻變老了，就等於沒有奉獻。我們該 

一直是祭壇上的一堆灰，一直是完全給神享受的，一直是沒有前途的。 

末了的話 

我們看過了關於奉獻的這五個大點，對於奉獻這個功課就能相當清楚 

了。就着真理方面說，一切關於奉獻的道，可說都包括在這五點裡面。 

就着經歷方面說，只要是一個真正奉獻的人，也定規都有這五點，最多 

不過有強、弱、顯、隱的差別而已。所以這五點奉獻的說法，實在不是 

我們憑空想出來，而要講到人裡面去的，乃是我們就着一個奉獻的人所 

已經有的情形，將它點破，並啟發出來而已。我們盼望藉著這些講說和 

查問，一面啟發人裡面原有的奉獻，一面也指出人在奉獻上所有的短 

缺，或是不夠強的地方，使人能因此在這經歷上繼續追求長進。 

我們要知道，所有生命的經歷，都不是一次經歷就達到極峰的，乃要一 

再的有追求，才能逐漸加多，逐漸豐滿，而達到成熟的地步。有的弟兄 



姊妹雖然奉獻了，還不過是有了一個起頭，在這事上，還沒有經歷多 

少，所以還需要繼續的有追求，不斷的加深經歷。 

我們通常要到一個房子裡去，都是先走一段路，然後才踏進那房子的 

門。屬靈的經歷卻相反，乃是先進了門，然後才走路。所有屬靈生命的 

經歷，都是先入了一個門，過了一個關，有了一個開頭，然後再走一條 

路，繼續往前追求，往前經歷。有的人他過關的經歷很弱、很輕，固然 

要繼續往前追求，就是有的人他過關的經歷很強、很重，還是要繼續往 

前追求。 

雖然一個正常的奉獻，在起頭的時候，那關於奉獻的五點就都有了，但 

這並不是說那個奉獻的經歷就可以了，就算完成了。那不過是一個開 

端，一個入門而已，以後還有一條很長奉獻的路需要我們來走。所以我 

們要在每一個環境中守住我們的奉獻，在每一件事上實行我們的奉獻， 

也在每一個時間裡更新我們的奉獻，這樣，我們就能在奉獻的路上一直 

往前去。 

在舊約時，燔祭乃是要每天獻的，並且早晨獻，晚上也得獻。每逢安息 

日、月朔、節期，還得特別的獻。（民二八。）有了重大的事故，也都 

得特別的獻燔祭。（利八 18，28，王上三 4，15，八 62～64。）不是一 

次獻了就可以了，乃是在每一天裡，在每一個節令裡，在每一個事故上，都得

獻。所以燔祭乃是舊約最重要的一個祭。甚至連那銅祭壇，都 

因此被專一的稱作‘燔祭壇’。這也是預表說，我們每天都要有新的奉 

獻；遇到特別的時節、特別的事故，還要有特別的奉獻。我們若能這樣 

一再的有奉獻，奉獻的經歷在我們身上就能一再加多，逐漸成形了。 

我們好些人都讀蓋恩夫人的傳記。從她的傳記裡，我們可以看出，她是 

一個一直守住奉獻的地位，而往前經歷的人。所以到了她老年的時候， 

我們前面所說那關於奉獻的五點，就都極清楚的顯在她身上。她奉獻的 

根據，像磐石一般的穩固。只要有一點與主相爭的地方，她的腳下總是 

踏着那一塊石頭向主說，主，你買了我！她奉獻的動機，像洪水那樣的 

衝激，所以她的奉獻一直都是甜美的、厲害的。在她的自傳中，常有一 

句話說，我再更新我和主中間的婚約，這就是證明她裡面常被主的愛摸 

着，常有主愛的激勵，因為訂婚約就是愛達到頂點的表示。在人看，她 

所走的路很苦，但在她卻覺得很甜，因為有主的愛在她裡面，苦也變作 

甜。她奉獻的意義，更是清楚。她雖然有時還是在家裡服事丈夫，管理 

孩子，但她卻真是一個在神手中的人。她是自甘情願的撒手，而把自己 

交在神手裡。她好像對神說，神，你要用我、打我、揉我、捏我，都隨 

你；甚至你要切碎我、殺死我，也都隨你。我不是一個在自己手裡的 

人，我是一個把自己交給你的人了。這一點，在蓋恩夫人身上，是特別 

清楚的。她奉獻的目的，也毫不含糊。她實在是一直藉著奉獻，讓神在 

她身上作工、雕刻、破碎、壓傷，所以她的功用，也就極其豐滿的顯明 



出來，如同太陽到了日午。可說她是近三百年來，在生命上供應聖徒最 

多的一個人。因為她讓神作得最多，所以她供應人也最多。她雖然死 

了，但直到今天還使我們得着她的幫助。最後，她奉獻的結果，那更是 

叫我們敬拜神。她在世界上毫無事業的成就，也沒有聖工的前途。她能 

說她是一堆灰，完全了了。但另一面她在宇宙中，在神面前卻不斷的發 

出馨香的氣味，使神滿足，叫人喜樂。所以奉獻的經歷在她身上，可以 

說是達到完全成熟的地步了。 

我們看過了這許多關於奉獻的事，就知道奉獻並不僅是心思裡一個主權 

的認識，或是心情裡一個愛的感覺，也不僅是我們向神的一個態度和表 

示。實在說來，奉獻的本身，就是生命裡的一個成分，並且可以說是生 

命裡一個主要的成分。所以奉獻的經歷，就是生命的經歷。人奉獻的經 

歷豐富到那裡，他生命的經歷也就豐富到那裡。因此一個人在奉獻上的 

追求，就能促進他生命的長進。並且奉獻既是生命裡的一個成分，就我 

們若跟隨這生命，活在這生命裡，這生命的律，自然也就把奉獻的這五 

點，清清楚楚的從我們裡面律出來。我們初奉獻的時候，這經歷在我們裡面，

不過像母腹中未成形的胚胎，耳、目、口、鼻，都不清楚。等到 

我們生命逐漸長進，這奉獻經歷的五點，也就逐漸成形在我們身上了。 

到那時候，我們就實在感覺說，我們是神所買的，我們的主權全數在神 

的手裡。我們就真被神的愛摸透了，作了祂愛的俘虜。我們也就真是一 

個祭，擺在祭壇上讓神享受，叫神滿足。到那時候，我們也就被神作 

透，而能為神作了。我們的前途，也就真成了一堆灰，一切在神之外的 

出路都斷絶了，只有神是我們的前途，是我們的出路。到那時候，我們 

奉獻的經歷才真是成熟了。願我們靠着主恩，在此一同往前追求。阿 

們！ 


